
兴国县长冈至高兴公路改造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有关规定,建设项目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期间应本着“依法、有序、公开、便

利”的原则开展公众参与。现将兴国县长冈至高兴公路改造工程的环评工作情况

进行第二次公示

一、、项月概况∴

⋯1)项目名称‥ 兴国县长冈至高兴公路改造工程; ’

(2)’建设单位:兴国城投弘心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建设地点∴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长岗乡、高兴镇,

(4)ヽ建设性质,新建;

(5)建设内容及规模

工程起于长冈乡上社村(桩号: KO+000) ,经长冈乡大塘村、河坪村、仁

塘村、塘石村、园塘村与高兴镇合兴村、蒙山村,终止于高兴镇老扦村(桩号:

KlO+494) ,路线全长10.494公里,路基宽22.5米,行车道宽15米,双向四车

道,采用一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80千米每小时,沥青混凝土路面,建设内容

包括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涵工程、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等。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兴国城投弘心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激江镇和睦新区文化艺术中心西商一楼

联系人:刘洋

联系电话, 18770014015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赣州科华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已于2019年1月

1日起开始实施,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等配套文件也予以公告,



与该办法一并施行。 在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 众

均可以填写公众意见表的形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20181024_665329.htm

五、 公众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 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 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

兴国城投弘心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 1 月 23日


